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086號

原      告  三鵬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鄭清根  

訴訟代理人  蔡其展律師

被      告  臺中市生命禮儀管理處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柯宏黛  

訴訟代理人  黃啟翔律師

            吳紹貴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發還保固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5月2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民國109年3月3日承攬被告定作之「109年

東海火化場汰換空氣汙染防制設備」（下稱系爭設備）1

套，承攬報酬約定為新臺幣（下同）18,837,000元，兩造並

簽訂財物採購契約（下稱系爭契約），系爭設備原告已於10

9年9月28日完工，並經被告於109年11月27日驗收通過，依

系爭契約之規定，系爭設備之保固期為3年，保固期間自109

年11月27日起至112年11月26日止，原告並依約繳納保固保

證金565,110元。系爭設備之保固期滿後，依系爭契約第11

條第1項之規定，被告應於上開保固期屆滿後之30日即112年

12月26日前發還保固保證金，然被告屆期仍未發還，被告竟

以系爭設備因濾管表面嚴重阻塞，致燃燒第1具棺木產生之

廢氣及黑煙隨即由緊急排放口排出，現有濾管已無法發揮正

常過濾廢氣功能，要求原告需將全部濾管更換，且自112年8

月1日起，不計入保固期間，原告需完成瑕疵改善，並至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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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期滿，始發還保固保證金。惟按本條所稱瑕疵，包括損

裂、坍塌、損壞、功能或效益不符合契約規定等。但屬第14

條第5款所載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所致者，不

在此限。系爭契約第13條第2項定有明文。系爭設備之運作

原理為「使火化大體所產生之廢氣進入系爭設備之濾管集塵

機過濾後排出」，而系爭設備每分鐘可處理之氣體體積，依

原告投標時所提出之服務建議書記載，出口排氣量可達每秒

3.67立方公尺（3.67M /sec），即每分鐘220.14立方公尺

（220.14M /min at 250℃），經換算在標準狀態下（即1大

氣壓，0℃）為每分鐘114.91立方公尺（114.91NM /min at

0℃），而上開效能標準係經過被告認可（本件採最有利

標），且系爭設備歷年檢測排氣量（濕基平均排氣量），於

109年10月30日、11月2日平均每分鐘124.98立方公尺（124.

98Nm³/min），110年8月4、5日平均每分鐘113.3立方公尺

（113.3Nm³/min）、111年10月13日平均為每分鐘189.68立

方公尺（189.68Nm³/min）、113年6月13、14日平均每分鐘1

37.93立方公尺（137.93Nm³/min）、113年8月13、14日平均

每分鐘118.8立方公尺（118.8Nm³/min），均符合上開效能

標準，是系爭設備並無效益不符合契約規定之瑕疵存在。惟

被告為應付日益增加之火化大體數量，縮短每具大體火化之

時間，如此一來，火化爐旁之供氧風機即需注入更多氧氣至

火化爐內助燃，廢氣量因此暴增，則輔助排風機需同時啟

動，將廢氣加速推往排放煙道，然因廢氣內之大體油霧未完

全燃燒，即被輔助排風機推往排放煙道，引入系爭設備之濾

管集塵機，導致濾管表面被油霧披覆，造成壓差升高及過濾

面積不足，降低過濾效率，系爭設備因而無法依原有之效能

過濾火化大體所產生之廢氣，而過濾不及之廢氣只好從緊急

排放煙囪排出，是系爭設備並無損壞或功能、效益不符契約

規定之情況，廢氣從緊急排放煙囪排出不可歸責於原告。又

因系爭設備無法啟用緊急排放口閥門自動控制連鎖功能，基

於安全性考量，緊急排放口閥門只好常年開啟，因若緊急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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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口閥門關閉，自動控制連鎖功能未啟用，假使爐內壓力過

大（例如：大體火化時間過短，爐內需注入更多空氣，致廢

氣消化不及），廢氣又未能從緊急排放口排出，將會發生

「逆火」之情況（即瞬間爐火逆向從火化爐操作人員所在之

入口衝出），如此一來，火化爐操作人員將發生危險，而也

因緊急排放口閥門常開，在火化爐因大體火化速度太快，廢

氣量超出系爭設備可處理之範圍 （出口排氣量每分鐘114.9

1立方公尺114.91Nm³/min）時，廢氣（黑煙）即會從緊急排

放口排出。然而，姑且不論系爭設備是否有瑕疵存在及該瑕

疵是否可歸責於原告，系爭設備迄今仍在使用中，並無系爭

契約第13條第4項所稱「全部無法使用」或「部分無法使

用」之情事。從而，本件緊急排放口排放黑煙之原因，並非

是系爭設備有瑕疵，而是火化爐產生之廢氣超出系爭設備可

處理之範圍，被告所稱濾管表面嚴重阻塞，係因系爭設備於

東海火化場旺日每爐需燃燒8至9具棺木，燃燒時間不足，導

致大體燃燒不完全，使濾管表面覆蓋油脂，降低系爭設備之

過濾效能，解決方法為調整並管控東海火化場火化使用量至

每爐6具以下，確保棺木及大體燃燒完全，是被告主張之瑕

疵並非系爭設備之問題，而是被告使用之方式不當所致，實

不可歸責於原告，爰依系爭契約第11條第1項之約定，提起

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565,110元，及

自112年12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

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原告所承攬施作之空氣污染防制設備（即系爭設備）濾管集

塵器，未於保固期間更換濾材，過濾面積不足及觸媒陶瓷纖

維濾管（下簡稱濾管）壓差過高，無法使緊急排放口呈現自

動控制連鎖控制之正常效用，以致火化爐燃燒產生之黑煙無

法全部導入空污防制系統內進行過濾，直接由緊急排放口排

出黑煙，被告自得依契約第13條第4項規定，就設備無法正

常使用期間不計入保固期，迄今保固期尚未屆至，原告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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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求發還保固保證金，自屬無由。按系爭契約所附之「服務

建議書」第4.6.1條、第4.6.2條之約定，保固範圍包含全部

工程之設備設施及零組件，如有耗材（備品）需進行更換，

業主（即被告）擁有決定權限，且該服務建議書依系爭契約

第1條第1項規定，亦屬契約之一部，雙方均有遵守義務。又

原告於投標時所提出之服務建議書即已明白揭示，投標此案

件之最大解決目標之一即為解決火化爐排放黑煙之問題，再

觀諸被告機關之「基本需求說明書」第三條（一）、（二）

記載系爭設備之功能需求，包含：（一）1.空氣污染防治設

備啟動後應與既有火化爐爐內壓力呈現自動控制連鎖。6.廢

氣緊急排放系統之手動操作及自動控制連鎖功能。10.廢氣

緊急排放系統，其自動控制功能所採用之控制閥門均採獨立

式自動空壓驅動系統控制運轉，閥門採全開全閉型。11.整

體空氣污染防治設備之自動控制系統應具有自動運算功能，

下達正確指令以保護整體系統運轉順暢與安全；並於系統啟

動後將整體之自動控制連鎖整合至主控制盤內以保障完工後

運轉操作之安全性與效率之提昇。15.戴奧辛去除設備功能

需達到固定污染源戴奧辛排放標準；(二)4.廢氣緊急排放系

統，避免因廢氣溫度過高造成空氣污染防制系統後續設備燒

毀損壞，且可於空氣污染防制系統故障時，保持火化爐仍可

獨立繼續運轉，不致造成火化棺木中途停止之緊急事故。上

開「基本需求說明書」所載之設備需求及效能，依據原告投

標時所提出之「服務建議書」亦有相同記載，是系爭設備之

效能除要求戴奧辛排放標準外，尚需系爭設備啟動後應「與

火化爐爐內壓力應有自動控制連鎖」，並將「整體之自動控

制連鎖整合」，又緊急排放系統功能係為避免設備異常導致

火化過程發生緊急事故，故緊急排放閥門應為自動控制運轉

及全閉，始符契約效益及需求，易言之，「火化爐之煙囪」

只能作為「緊急排放口」，而非常態排放黑煙，否則機關耗

費千萬元之預算建置系爭空氣汙染防制設備即無實益。

　㈡系爭設備於109年10月26日辦理第一次驗收未通過，該驗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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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記載「火化爐煙囪偶有排放少許黑煙，顯未進入空污設

備，請廠商持續觀察確認原因並改善」等文字，並於同年11

月27日辦理第二次驗收通過，第二次驗收紀錄記載「火化爐

煙囪偶有黑煙排放已改善，後續由廠商持續保固維護」等

語，是依上開記載火化爐不得排放黑煙一節，確為保固範圍

之一。又被告於112年8月17日中市生東字第1120007363號函

通知原告，據上開函文可知火化爐於燃燒大體及棺木時所產

生之廢氣，無法正常排入系爭設備內，並藉由系爭設備內之

濾材過濾後將氣體排出，而是「常態性」逕將廢氣（黑煙）

由緊急排放口（即火化爐支煙囪）排出，顯有系爭契約第13

條第2項規定效益不符合契約規定之情形，被告自得依系爭

契約第13條第4項規定，暫停計算保固期間並通知原告改

善，然原告迄今未見有何改善之舉，保固期間尚未屆至，原

告自無從請求發還保固保證金。另觀諸系爭契約第13條第2

項、第3項之規定，已明確約定在保固期內發現有損裂、坍

塌、損壞、功能或效益不符合契約約定者，除不可抗力或不

可歸責於原告之事由所致者外，即屬原告應負保固責任之瑕

疵，而系爭契約或驗收標準就每日燃燒大體之數量並未約

定，何以原告僅以被告每日燃燒超過6具遺體即謂不可歸責

於原告，況火化爐廠商即保捷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保捷

公司）並未拒絕提供火化爐壓差數據，只須原告安裝「壓力

檢出器」就可得知壓差數據，但原告並未安裝壓力檢出器，

故原告就系爭設備無法正常發揮自動控制連鎖功能，以致燃

燒大體時黑煙不斷從緊急排放口冒出，無法發揮應有之過濾

效能，難認有何「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原告」所致之

除外保固事由。是以，倘原告欲解免保固責任，自應由原告

就系爭設備有何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原告之事由致無法藉

由過濾設備排出廢氣之事實負舉證責任等語，資為抗辯，並

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

決，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協議並簡化爭點如下（參本院卷第297至299頁之準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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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筆錄）。並依本案相關卷證或判決格式做部分文字修正或

刪減文句。　　　

　㈠兩造不爭執事項：

　⒈原告於109年3月3日以18,837,000元承攬被告定作之「109

年東海火化場汰換空氣污染防制設備1套」(即系爭設備），

雙方並簽訂財物採購契約（即系爭契約）。

　⒉系爭設備於109年10月26日辦理第一次驗收未通過，第一次

驗收紀錄曾記載「火化爐煙囪偶有排放少許黑煙，顯未進入

空污設備，請廠商持續觀察確認原因並改善」等文字，並於

同年11月27日辦理第二次驗收通過，第二次驗收紀錄記載

「火化爐煙囪偶有黑煙排放已改善，後續由廠商持續保固維

護」等文字。

　⒊系爭設備原預定保固期為109年11月27日至112年11月26日，

被告則於112年8月17日以中市生東字第1120007363號函通知

原告：「三、查本處112年4月13日中市生東字第1120002891

號函會議記錄決議三所載：『請貴公司於本（112）年度10

月底前完成第1套空污設備全部濾材更換，並須恢復設備應

有之功能。』…、「四、…濾管經表面清除粉塵後仍嚴重堵

塞，致燃燒第1具棺木產生之廢氣及黑煙隨即由緊急排放口

排出，並非只有下午時段才有排放黑煙之情形，明顯為火化

爐燃燒產生之黑煙無法全部導入空污防制系統內進行過濾等

處理程序。」、「五、綜上所述，旨案第1套空污防制設備

濾管已明顯無法正常發揮過濾廢氣之功能，整體功能或效益

已明顯不符合契約規定，自112年8月1日起不計入保固期

間」。

　⒋被告於113年2月17日以中市生東字第1130001422號函通知原

告限期於113年3月31日前完成改善，再於同年3月14日以中

市生東字第1130002241號函通知原告限期於113年3月18日前

先行提出改善規劃及改善期程。

　⒌原告於113年3月18日以三鵬中字第113031801號函表示系爭

設備效能不彰，係111年火化量遽增，相關改善責任非原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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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鵬公司保固責任。

　⒍被告再於113年4月3日以中市生東字第1130002395號函通知

原告未於期限內完成改善，被告機關將依契約條款第13條第

3項：「保固期內發現之瑕疵，應由廠商於機關指定之合理

期限內負責免費無條件改正。逾期不為改正者，機關得逕為

處理，所需費用由廠商負擔，或動用保固保證金逕為處理，

不足時向廠商追償。」辦理。

　⒎被告於113年1月9日召開之東海火化場第1套空氣污染防制設

備改善討論會議，會議記錄記載「陸、委員意見：一、目前

東海火化場旺日每爐需負荷8至9具棺木，燃燒時間不足將導

致大體燃燒不完全，使濾管表面覆蓋油脂，降低空污防制設

備之過濾效能。二、建議臺中市參考其他縣市火化量約為每

爐6具，調整並管控東海火化場火化使用量，確保棺木及大

體燃燒完全，避免排放戴奧辛等有毒汙染物。三、如短期內

東海火化場無法立即降低火化量，請機關評估增加過濾面積

之可行性」。

　⒏系爭設備於109年之招標程序係採「最有利標」。

　⒐原告投標時所提出之服務建議書，關於系爭設備「出口排氣

量」設計為每秒3.67立方公尺（每分鐘220.14立方公尺，此

為出口溫度250 ℃之狀態），經換算在標準狀態下（即1大

氣壓，0 ℃）出口排氣量為每分鐘114.91立方公尺（114.91

Nm³/min）（計算式：220.14平方公尺÷523/273）。

　⒑系爭設備歷年檢測排氣量（濕基平均排氣量），於109年10

月3 0日、11月2日平均每分鐘124.98立方公尺（124.98Nm³/

min），110年8月4、5日平均每分鐘113.3立方公尺（113.3N

m³/min）、111年10月13日平均為每分鐘189.68立方公尺（1

89.68Nm³/min）、113年6月13、14日平均每分鐘137.93立方

公尺（137.93Nm³/min）、113年8月13、14日平均每分鐘11

8.8立方公尺（118.8Nm³/min）。

　㈡兩造爭執事項：

　⒈系爭設備是否有功能或效益不符合契約規定之瑕疵存在？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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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瑕疵，該瑕疵是否屬系爭契約第13條第2項但書所列之事

由？

　⒉被告依系爭契約第13條第4項規定，主張系爭設備自112年8

月1日起不計入保固期間，有無理由？

　⒊原告依系爭契約第1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發還保固金56

5,110元及給付遲延利息，有無理由？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

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

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

駁回原告之請求。觀諸系爭契約第11條約定：「保固保證金

於保固期滿且無待解決事項後30日內一次發還」；第13條㈠

約定：「保固期：本履約標的自全部完成履約經驗收合格日

之日起，由廠商保固非結構物3、結構物5年。」；第13條㈡

約定：「本條所稱瑕疵，包括損裂、坍塌、損壞、功能或效

益不符合契約規定等。但屬第14條第5款所載不可抗力或不

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所致者，不在此限」；第13條㈣約定：

「保固期內，採購標的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造成之瑕疵致

全部無法使用時，該無法使用之期間不計入保固期；致部分

採購標的無法使用者，該採部分採購標的無法使用之期間不

計入保固期，並由機關通知廠商」。本件原告主張系爭設備

可處理之容量均符合系爭契約之約定，並無效益不符合契約

規定之瑕疵存在，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系

爭契約所附之服務建議書1.3.2主辦機關需求三、設備功能

要求㈠約定「1.空氣污染防制設備啟動後應與既有火化爐爐

內壓力呈現自動控制連鎖」、「10.廢氣緊急排放系統，其

自動控制功能所採用之控制閥門均採獨立式自動空壓驅動系

統控制運轉，閥門採全開全閉型」、「11.整體空氣污染防

制設備之自動控制系統應具有自動運算功能，下達正確指令

以保護整體系統運轉順暢與安全；並於系統啟動後將整體之

自動控制連鎖整合至主控制盤內以保障完工後運轉操作之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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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性與效率之提昇」，而服務建議書為系爭契約之一部，此

為兩造所不爭執，堪認前開服務建議書之約定為系爭設備應

具備之功能及效益，先予敘明。

　㈡審諸被告曾於112年8月17日中市生東字第1120007363號函通

知原告：「三、查本處112年4月13日中市生東字第11200028

91號函會議記錄決議三所載：『請貴公司於本（112）年度1

0月底前完成第1套空污設備全部濾材更換，並須恢復設備應

有之功能。』及112年8月4日中市生東字第1120006794號函

會議記錄決議一所載：『第1套空氣污染防制設備濾管集塵

器過濾面積不足及觸媒陶瓷纖維濾管（簡稱濾管）壓差過

高，以致火化爐燃燒產生之黑煙無法全部導入空污防制系統

內進行過濾等處理程序。』合先敘明。」、「四、……濾管

經表面清除粉塵後仍嚴重堵塞，致燃燒第1具棺木產生之廢

氣及黑煙隨即由緊急排放口排出，並非只有下午時段才有排

放黑煙之情形，明顯為火化爐燃燒產生之黑煙無法全部導入

空污防制系統內進行過濾等處理程序。」、「五、綜上所

述，旨案第1套空污防制設備濾管已明顯無法正常發揮過濾

廢氣之功能，整體功能或效益已明顯不符合契約規定，自11

2年8月1日起不計入保固期間。」，有前揭函文在卷可稽

（見本院卷第105至107頁），且據被告提出112年7月23日黑

煙由緊急排放口排放之照片為證（見本院卷第109頁），原

告於本院審理時亦自承當初設計煙囪蓋子原本是要蓋起來

的，只有在緊急的情況下才會自動開啟，但目前沒有常態蓋

起來是因為無法取得爐壓數據等語，堪認系爭設備之緊急排

放口目前為常態性開啟，顯未符合服務建議書約定之自動控

制連鎖效能，系爭設備既不符合系爭契約約定之效能，被告

依系爭契約第13條㈣約定於系爭設備無法使用之期間不計入

保固期，自屬有據。

　㈢原告固主張系爭設備有配置自動控制連鎖整合之功能，但因

啟動上開功能需連接爐壓數據，然保捷公司卻以連接爐壓數

據，未來如火化爐發生問題，責任難以釐清為由，拒絕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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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又因被告消極不予協助，故系爭設備自驗收啟用起，即

未連接爐壓，而原告為求履約，故退而求其次，連接系爭設

備之管道（偵測管壓數據），然因爐壓數據與管壓數據存有

誤差，可能會導致自動控制連鎖系統判斷失準，緊急排放口

閥門未能於緊急情況下及時開啟，造成火化爐操作人員發生

危險，故被告不敢將緊急排放口閥門關閉，只能使之常態開

啟等語，然依保捷公司員工陳柏伸到庭證稱：「原告於開會

過程中有提出要安裝壓力檢出器，我們不曉得它設計的程式

跟功能運轉要接什麼、要做什麼，因為火化爐是高溫運轉設

備，所以在會議上我們回覆以不影響火化爐的控制為主，沒

有拒絕讓原告安裝，我們是不同意他們直接接我們的控制，

但他可以接壓力出去，我們沒有拒絕他們接我們的爐壓。」

等語（見本院卷第281至282頁），實與原告所稱保捷公司拒

絕原告連接火化爐爐壓數據之原因事實不符。

　㈣再依原告公司員工鄭才良到庭證稱：「（被告訴訟代理人吳

紹貴律師問：你們發現沒有辦法自動控制時你怎麼做，除了

你剛講的之外，你還嘗試做了那些事？）就只能裝在我們管

道壓力上。（被告訴訟代理人吳紹貴律師問：你有請那個再

去跟保捷公司講通嗎？）有，9月28日我們有開會。（被告

訴訟代理人吳紹貴律師問：9月28日之後呢？）我們前面陸

陸續續就到9月28日，那時到工程已經快要結束，他就是不

讓我們接。（被告訴訟代理人吳紹貴律師問：剛剛證人有說

他沒有不讓你們接，9月28日後你有沒有再去聯絡，跟再保

捷公司講嗎？）他前面就是不讓我們接，我們後面要怎麼聯

絡，他在會議上就不讓我們接，我們一定是要透過機關來跟

保捷公司協調。」等語，核與原告於審理時自承首次開會的

時候保捷公司不同意，之後就沒有向被告提出要求協調保捷

公司讓原告裝設壓力檢出器等語相符，足徵原告所述被告消

極不予協調等情，並不可採。

　㈤是以，原告既未能證明系爭設備不符系爭契約所約定之效

能，有何屬系爭契約第14條第5款所載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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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廠商之事由，依首揭說明，被告依系爭契約第13條第4項

約定自112年8月1日起將系爭設備無法使用之期間不計入保

固期，即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契約第1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發

還保固金565,110元及給付自112年12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

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據，併予駁

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經

審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併

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6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陳文爵

　　　　　　　　　　　　　　　　　　法　官　陳冠霖

　　　　　　　　　　　　　　　　　　法　官　陳雅郁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9 　　日

　　　　　　　　　　　　　　　　　　書記官　丁于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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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086號
原      告  三鵬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鄭清根  
訴訟代理人  蔡其展律師
被      告  臺中市生命禮儀管理處


法定代理人  柯宏黛  
訴訟代理人  黃啟翔律師
            吳紹貴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發還保固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5月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民國109年3月3日承攬被告定作之「109年東海火化場汰換空氣汙染防制設備」（下稱系爭設備）1套，承攬報酬約定為新臺幣（下同）18,837,000元，兩造並簽訂財物採購契約（下稱系爭契約），系爭設備原告已於109年9月28日完工，並經被告於109年11月27日驗收通過，依系爭契約之規定，系爭設備之保固期為3年，保固期間自109年11月27日起至112年11月26日止，原告並依約繳納保固保證金565,110元。系爭設備之保固期滿後，依系爭契約第11條第1項之規定，被告應於上開保固期屆滿後之30日即112年12月26日前發還保固保證金，然被告屆期仍未發還，被告竟以系爭設備因濾管表面嚴重阻塞，致燃燒第1具棺木產生之廢氣及黑煙隨即由緊急排放口排出，現有濾管已無法發揮正常過濾廢氣功能，要求原告需將全部濾管更換，且自112年8月1日起，不計入保固期間，原告需完成瑕疵改善，並至保固期滿，始發還保固保證金。惟按本條所稱瑕疵，包括損裂、坍塌、損壞、功能或效益不符合契約規定等。但屬第14條第5款所載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所致者，不在此限。系爭契約第13條第2項定有明文。系爭設備之運作原理為「使火化大體所產生之廢氣進入系爭設備之濾管集塵機過濾後排出」，而系爭設備每分鐘可處理之氣體體積，依原告投標時所提出之服務建議書記載，出口排氣量可達每秒3.67立方公尺（3.67M3/sec），即每分鐘220.14立方公尺（220.14M3/min at 250℃），經換算在標準狀態下（即1大氣壓，0℃）為每分鐘114.91立方公尺（114.91NM3/min at0℃），而上開效能標準係經過被告認可（本件採最有利標），且系爭設備歷年檢測排氣量（濕基平均排氣量），於109年10月30日、11月2日平均每分鐘124.98立方公尺（124.98Nm³/min），110年8月4、5日平均每分鐘113.3立方公尺（113.3Nm³/min）、111年10月13日平均為每分鐘189.68立方公尺（189.68Nm³/min）、113年6月13、14日平均每分鐘137.93立方公尺（137.93Nm³/min）、113年8月13、14日平均每分鐘118.8立方公尺（118.8Nm³/min），均符合上開效能標準，是系爭設備並無效益不符合契約規定之瑕疵存在。惟被告為應付日益增加之火化大體數量，縮短每具大體火化之時間，如此一來，火化爐旁之供氧風機即需注入更多氧氣至火化爐內助燃，廢氣量因此暴增，則輔助排風機需同時啟動，將廢氣加速推往排放煙道，然因廢氣內之大體油霧未完全燃燒，即被輔助排風機推往排放煙道，引入系爭設備之濾管集塵機，導致濾管表面被油霧披覆，造成壓差升高及過濾面積不足，降低過濾效率，系爭設備因而無法依原有之效能過濾火化大體所產生之廢氣，而過濾不及之廢氣只好從緊急排放煙囪排出，是系爭設備並無損壞或功能、效益不符契約規定之情況，廢氣從緊急排放煙囪排出不可歸責於原告。又因系爭設備無法啟用緊急排放口閥門自動控制連鎖功能，基於安全性考量，緊急排放口閥門只好常年開啟，因若緊急排放口閥門關閉，自動控制連鎖功能未啟用，假使爐內壓力過大（例如：大體火化時間過短，爐內需注入更多空氣，致廢氣消化不及），廢氣又未能從緊急排放口排出，將會發生「逆火」之情況（即瞬間爐火逆向從火化爐操作人員所在之入口衝出），如此一來，火化爐操作人員將發生危險，而也因緊急排放口閥門常開，在火化爐因大體火化速度太快，廢氣量超出系爭設備可處理之範圍 （出口排氣量每分鐘114.91立方公尺114.91Nm³/min）時，廢氣（黑煙）即會從緊急排放口排出。然而，姑且不論系爭設備是否有瑕疵存在及該瑕疵是否可歸責於原告，系爭設備迄今仍在使用中，並無系爭契約第13條第4項所稱「全部無法使用」或「部分無法使用」之情事。從而，本件緊急排放口排放黑煙之原因，並非是系爭設備有瑕疵，而是火化爐產生之廢氣超出系爭設備可處理之範圍，被告所稱濾管表面嚴重阻塞，係因系爭設備於東海火化場旺日每爐需燃燒8至9具棺木，燃燒時間不足，導致大體燃燒不完全，使濾管表面覆蓋油脂，降低系爭設備之過濾效能，解決方法為調整並管控東海火化場火化使用量至每爐6具以下，確保棺木及大體燃燒完全，是被告主張之瑕疵並非系爭設備之問題，而是被告使用之方式不當所致，實不可歸責於原告，爰依系爭契約第11條第1項之約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565,110元，及自112年12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原告所承攬施作之空氣污染防制設備（即系爭設備）濾管集塵器，未於保固期間更換濾材，過濾面積不足及觸媒陶瓷纖維濾管（下簡稱濾管）壓差過高，無法使緊急排放口呈現自動控制連鎖控制之正常效用，以致火化爐燃燒產生之黑煙無法全部導入空污防制系統內進行過濾，直接由緊急排放口排出黑煙，被告自得依契約第13條第4項規定，就設備無法正常使用期間不計入保固期，迄今保固期尚未屆至，原告起訴請求發還保固保證金，自屬無由。按系爭契約所附之「服務建議書」第4.6.1條、第4.6.2條之約定，保固範圍包含全部工程之設備設施及零組件，如有耗材（備品）需進行更換，業主（即被告）擁有決定權限，且該服務建議書依系爭契約第1條第1項規定，亦屬契約之一部，雙方均有遵守義務。又原告於投標時所提出之服務建議書即已明白揭示，投標此案件之最大解決目標之一即為解決火化爐排放黑煙之問題，再觀諸被告機關之「基本需求說明書」第三條（一）、（二）記載系爭設備之功能需求，包含：（一）1.空氣污染防治設備啟動後應與既有火化爐爐內壓力呈現自動控制連鎖。6.廢氣緊急排放系統之手動操作及自動控制連鎖功能。10.廢氣緊急排放系統，其自動控制功能所採用之控制閥門均採獨立式自動空壓驅動系統控制運轉，閥門採全開全閉型。11.整體空氣污染防治設備之自動控制系統應具有自動運算功能，下達正確指令以保護整體系統運轉順暢與安全；並於系統啟動後將整體之自動控制連鎖整合至主控制盤內以保障完工後運轉操作之安全性與效率之提昇。15.戴奧辛去除設備功能需達到固定污染源戴奧辛排放標準；(二)4.廢氣緊急排放系統，避免因廢氣溫度過高造成空氣污染防制系統後續設備燒毀損壞，且可於空氣污染防制系統故障時，保持火化爐仍可獨立繼續運轉，不致造成火化棺木中途停止之緊急事故。上開「基本需求說明書」所載之設備需求及效能，依據原告投標時所提出之「服務建議書」亦有相同記載，是系爭設備之效能除要求戴奧辛排放標準外，尚需系爭設備啟動後應「與火化爐爐內壓力應有自動控制連鎖」，並將「整體之自動控制連鎖整合」，又緊急排放系統功能係為避免設備異常導致火化過程發生緊急事故，故緊急排放閥門應為自動控制運轉及全閉，始符契約效益及需求，易言之，「火化爐之煙囪」只能作為「緊急排放口」，而非常態排放黑煙，否則機關耗費千萬元之預算建置系爭空氣汙染防制設備即無實益。
　㈡系爭設備於109年10月26日辦理第一次驗收未通過，該驗收紀錄記載「火化爐煙囪偶有排放少許黑煙，顯未進入空污設備，請廠商持續觀察確認原因並改善」等文字，並於同年11月27日辦理第二次驗收通過，第二次驗收紀錄記載「火化爐煙囪偶有黑煙排放已改善，後續由廠商持續保固維護」等語，是依上開記載火化爐不得排放黑煙一節，確為保固範圍之一。又被告於112年8月17日中市生東字第1120007363號函通知原告，據上開函文可知火化爐於燃燒大體及棺木時所產生之廢氣，無法正常排入系爭設備內，並藉由系爭設備內之濾材過濾後將氣體排出，而是「常態性」逕將廢氣（黑煙）由緊急排放口（即火化爐支煙囪）排出，顯有系爭契約第13條第2項規定效益不符合契約規定之情形，被告自得依系爭契約第13條第4項規定，暫停計算保固期間並通知原告改善，然原告迄今未見有何改善之舉，保固期間尚未屆至，原告自無從請求發還保固保證金。另觀諸系爭契約第13條第2項、第3項之規定，已明確約定在保固期內發現有損裂、坍塌、損壞、功能或效益不符合契約約定者，除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原告之事由所致者外，即屬原告應負保固責任之瑕疵，而系爭契約或驗收標準就每日燃燒大體之數量並未約定，何以原告僅以被告每日燃燒超過6具遺體即謂不可歸責於原告，況火化爐廠商即保捷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保捷公司）並未拒絕提供火化爐壓差數據，只須原告安裝「壓力檢出器」就可得知壓差數據，但原告並未安裝壓力檢出器，故原告就系爭設備無法正常發揮自動控制連鎖功能，以致燃燒大體時黑煙不斷從緊急排放口冒出，無法發揮應有之過濾效能，難認有何「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原告」所致之除外保固事由。是以，倘原告欲解免保固責任，自應由原告就系爭設備有何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原告之事由致無法藉由過濾設備排出廢氣之事實負舉證責任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協議並簡化爭點如下（參本院卷第297至299頁之準備程序筆錄）。並依本案相關卷證或判決格式做部分文字修正或刪減文句。　　　
　㈠兩造不爭執事項：
　⒈原告於109年3月3日以18,837,000元承攬被告定作之「109 年東海火化場汰換空氣污染防制設備1套」(即系爭設備），雙方並簽訂財物採購契約（即系爭契約）。
　⒉系爭設備於109年10月26日辦理第一次驗收未通過，第一次驗收紀錄曾記載「火化爐煙囪偶有排放少許黑煙，顯未進入空污設備，請廠商持續觀察確認原因並改善」等文字，並於同年11月27日辦理第二次驗收通過，第二次驗收紀錄記載「火化爐煙囪偶有黑煙排放已改善，後續由廠商持續保固維護」等文字。
　⒊系爭設備原預定保固期為109年11月27日至112年11月26日，被告則於112年8月17日以中市生東字第1120007363號函通知原告：「三、查本處112年4月13日中市生東字第1120002891號函會議記錄決議三所載：『請貴公司於本（112）年度10月底前完成第1套空污設備全部濾材更換，並須恢復設備應有之功能。』…、「四、…濾管經表面清除粉塵後仍嚴重堵塞，致燃燒第1具棺木產生之廢氣及黑煙隨即由緊急排放口排出，並非只有下午時段才有排放黑煙之情形，明顯為火化爐燃燒產生之黑煙無法全部導入空污防制系統內進行過濾等處理程序。」、「五、綜上所述，旨案第1套空污防制設備濾管已明顯無法正常發揮過濾廢氣之功能，整體功能或效益已明顯不符合契約規定，自112年8月1日起不計入保固期間」。
　⒋被告於113年2月17日以中市生東字第1130001422號函通知原告限期於113年3月31日前完成改善，再於同年3月14日以中市生東字第1130002241號函通知原告限期於113年3月18日前先行提出改善規劃及改善期程。
　⒌原告於113年3月18日以三鵬中字第113031801號函表示系爭設備效能不彰，係111年火化量遽增，相關改善責任非原告三鵬公司保固責任。
　⒍被告再於113年4月3日以中市生東字第1130002395號函通知原告未於期限內完成改善，被告機關將依契約條款第13條第3項：「保固期內發現之瑕疵，應由廠商於機關指定之合理期限內負責免費無條件改正。逾期不為改正者，機關得逕為處理，所需費用由廠商負擔，或動用保固保證金逕為處理，不足時向廠商追償。」辦理。
　⒎被告於113年1月9日召開之東海火化場第1套空氣污染防制設備改善討論會議，會議記錄記載「陸、委員意見：一、目前東海火化場旺日每爐需負荷8至9具棺木，燃燒時間不足將導致大體燃燒不完全，使濾管表面覆蓋油脂，降低空污防制設備之過濾效能。二、建議臺中市參考其他縣市火化量約為每爐6具，調整並管控東海火化場火化使用量，確保棺木及大體燃燒完全，避免排放戴奧辛等有毒汙染物。三、如短期內東海火化場無法立即降低火化量，請機關評估增加過濾面積之可行性」。
　⒏系爭設備於109年之招標程序係採「最有利標」。
　⒐原告投標時所提出之服務建議書，關於系爭設備「出口排氣量」設計為每秒3.67立方公尺（每分鐘220.14立方公尺，此為出口溫度250 ℃之狀態），經換算在標準狀態下（即1大氣壓，0 ℃）出口排氣量為每分鐘114.91立方公尺（114.91Nm³/min）（計算式：220.14平方公尺÷523/273）。
　⒑系爭設備歷年檢測排氣量（濕基平均排氣量），於109年10月3 0日、11月2日平均每分鐘124.98立方公尺（124.98Nm³/min），110年8月4、5日平均每分鐘113.3立方公尺（113.3Nm³/min）、111年10月13日平均為每分鐘189.68立方公尺（189.68Nm³/min）、113年6月13、14日平均每分鐘137.93立方公尺（137.93Nm³/min）、113年8月13、14日平均每分鐘118.8立方公尺（118.8Nm³/min）。
　㈡兩造爭執事項：
　⒈系爭設備是否有功能或效益不符合契約規定之瑕疵存在？如有瑕疵，該瑕疵是否屬系爭契約第13條第2項但書所列之事由？
　⒉被告依系爭契約第13條第4項規定，主張系爭設備自112年8 月1日起不計入保固期間，有無理由？
　⒊原告依系爭契約第1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發還保固金565,110元及給付遲延利息，有無理由？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觀諸系爭契約第11條約定：「保固保證金於保固期滿且無待解決事項後30日內一次發還」；第13條㈠約定：「保固期：本履約標的自全部完成履約經驗收合格日之日起，由廠商保固非結構物3、結構物5年。」；第13條㈡約定：「本條所稱瑕疵，包括損裂、坍塌、損壞、功能或效益不符合契約規定等。但屬第14條第5款所載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所致者，不在此限」；第13條㈣約定：「保固期內，採購標的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造成之瑕疵致全部無法使用時，該無法使用之期間不計入保固期；致部分採購標的無法使用者，該採部分採購標的無法使用之期間不計入保固期，並由機關通知廠商」。本件原告主張系爭設備可處理之容量均符合系爭契約之約定，並無效益不符合契約規定之瑕疵存在，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系爭契約所附之服務建議書1.3.2主辦機關需求三、設備功能要求㈠約定「1.空氣污染防制設備啟動後應與既有火化爐爐內壓力呈現自動控制連鎖」、「10.廢氣緊急排放系統，其自動控制功能所採用之控制閥門均採獨立式自動空壓驅動系統控制運轉，閥門採全開全閉型」、「11.整體空氣污染防制設備之自動控制系統應具有自動運算功能，下達正確指令以保護整體系統運轉順暢與安全；並於系統啟動後將整體之自動控制連鎖整合至主控制盤內以保障完工後運轉操作之安全性與效率之提昇」，而服務建議書為系爭契約之一部，此為兩造所不爭執，堪認前開服務建議書之約定為系爭設備應具備之功能及效益，先予敘明。
　㈡審諸被告曾於112年8月17日中市生東字第1120007363號函通知原告：「三、查本處112年4月13日中市生東字第1120002891號函會議記錄決議三所載：『請貴公司於本（112）年度10月底前完成第1套空污設備全部濾材更換，並須恢復設備應有之功能。』及112年8月4日中市生東字第1120006794號函會議記錄決議一所載：『第1套空氣污染防制設備濾管集塵器過濾面積不足及觸媒陶瓷纖維濾管（簡稱濾管）壓差過高，以致火化爐燃燒產生之黑煙無法全部導入空污防制系統內進行過濾等處理程序。』合先敘明。」、「四、……濾管經表面清除粉塵後仍嚴重堵塞，致燃燒第1具棺木產生之廢氣及黑煙隨即由緊急排放口排出，並非只有下午時段才有排放黑煙之情形，明顯為火化爐燃燒產生之黑煙無法全部導入空污防制系統內進行過濾等處理程序。」、「五、綜上所述，旨案第1套空污防制設備濾管已明顯無法正常發揮過濾廢氣之功能，整體功能或效益已明顯不符合契約規定，自112年8月1日起不計入保固期間。」，有前揭函文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05至107頁），且據被告提出112年7月23日黑煙由緊急排放口排放之照片為證（見本院卷第109頁），原告於本院審理時亦自承當初設計煙囪蓋子原本是要蓋起來的，只有在緊急的情況下才會自動開啟，但目前沒有常態蓋起來是因為無法取得爐壓數據等語，堪認系爭設備之緊急排放口目前為常態性開啟，顯未符合服務建議書約定之自動控制連鎖效能，系爭設備既不符合系爭契約約定之效能，被告依系爭契約第13條㈣約定於系爭設備無法使用之期間不計入保固期，自屬有據。
　㈢原告固主張系爭設備有配置自動控制連鎖整合之功能，但因啟動上開功能需連接爐壓數據，然保捷公司卻以連接爐壓數據，未來如火化爐發生問題，責任難以釐清為由，拒絕提供，又因被告消極不予協助，故系爭設備自驗收啟用起，即未連接爐壓，而原告為求履約，故退而求其次，連接系爭設備之管道（偵測管壓數據），然因爐壓數據與管壓數據存有誤差，可能會導致自動控制連鎖系統判斷失準，緊急排放口閥門未能於緊急情況下及時開啟，造成火化爐操作人員發生危險，故被告不敢將緊急排放口閥門關閉，只能使之常態開啟等語，然依保捷公司員工陳柏伸到庭證稱：「原告於開會過程中有提出要安裝壓力檢出器，我們不曉得它設計的程式跟功能運轉要接什麼、要做什麼，因為火化爐是高溫運轉設備，所以在會議上我們回覆以不影響火化爐的控制為主，沒有拒絕讓原告安裝，我們是不同意他們直接接我們的控制，但他可以接壓力出去，我們沒有拒絕他們接我們的爐壓。」等語（見本院卷第281至282頁），實與原告所稱保捷公司拒絕原告連接火化爐爐壓數據之原因事實不符。
　㈣再依原告公司員工鄭才良到庭證稱：「（被告訴訟代理人吳紹貴律師問：你們發現沒有辦法自動控制時你怎麼做，除了你剛講的之外，你還嘗試做了那些事？）就只能裝在我們管道壓力上。（被告訴訟代理人吳紹貴律師問：你有請那個再去跟保捷公司講通嗎？）有，9月28日我們有開會。（被告訴訟代理人吳紹貴律師問：9月28日之後呢？）我們前面陸陸續續就到9月28日，那時到工程已經快要結束，他就是不讓我們接。（被告訴訟代理人吳紹貴律師問：剛剛證人有說他沒有不讓你們接，9月28日後你有沒有再去聯絡，跟再保捷公司講嗎？）他前面就是不讓我們接，我們後面要怎麼聯絡，他在會議上就不讓我們接，我們一定是要透過機關來跟保捷公司協調。」等語，核與原告於審理時自承首次開會的時候保捷公司不同意，之後就沒有向被告提出要求協調保捷公司讓原告裝設壓力檢出器等語相符，足徵原告所述被告消極不予協調等情，並不可採。
　㈤是以，原告既未能證明系爭設備不符系爭契約所約定之效能，有何屬系爭契約第14條第5款所載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依首揭說明，被告依系爭契約第13條第4項約定自112年8月1日起將系爭設備無法使用之期間不計入保固期，即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契約第1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發還保固金565,110元及給付自112年12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據，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經審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6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陳文爵
　　　　　　　　　　　　　　　　　　法　官　陳冠霖
　　　　　　　　　　　　　　　　　　法　官　陳雅郁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9 　　日
　　　　　　　　　　　　　　　　　　書記官　丁于真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086號

原      告  三鵬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鄭清根  

訴訟代理人  蔡其展律師

被      告  臺中市生命禮儀管理處



法定代理人  柯宏黛  

訴訟代理人  黃啟翔律師

            吳紹貴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發還保固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5月2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民國109年3月3日承攬被告定作之「109年

    東海火化場汰換空氣汙染防制設備」（下稱系爭設備）1套

    ，承攬報酬約定為新臺幣（下同）18,837,000元，兩造並簽

    訂財物採購契約（下稱系爭契約），系爭設備原告已於109

    年9月28日完工，並經被告於109年11月27日驗收通過，依系

    爭契約之規定，系爭設備之保固期為3年，保固期間自109年

    11月27日起至112年11月26日止，原告並依約繳納保固保證

    金565,110元。系爭設備之保固期滿後，依系爭契約第11條

    第1項之規定，被告應於上開保固期屆滿後之30日即112年12

    月26日前發還保固保證金，然被告屆期仍未發還，被告竟以

    系爭設備因濾管表面嚴重阻塞，致燃燒第1具棺木產生之廢

    氣及黑煙隨即由緊急排放口排出，現有濾管已無法發揮正常

    過濾廢氣功能，要求原告需將全部濾管更換，且自112年8月

    1日起，不計入保固期間，原告需完成瑕疵改善，並至保固

    期滿，始發還保固保證金。惟按本條所稱瑕疵，包括損裂、

    坍塌、損壞、功能或效益不符合契約規定等。但屬第14條第

    5款所載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所致者，不在此

    限。系爭契約第13條第2項定有明文。系爭設備之運作原理

    為「使火化大體所產生之廢氣進入系爭設備之濾管集塵機過

    濾後排出」，而系爭設備每分鐘可處理之氣體體積，依原告

    投標時所提出之服務建議書記載，出口排氣量可達每秒3.67

    立方公尺（3.67M3/sec），即每分鐘220.14立方公尺（220.

    14M3/min at 250℃），經換算在標準狀態下（即1大氣壓，0

    ℃）為每分鐘114.91立方公尺（114.91NM3/min at0℃），而

    上開效能標準係經過被告認可（本件採最有利標），且系爭

    設備歷年檢測排氣量（濕基平均排氣量），於109年10月30

    日、11月2日平均每分鐘124.98立方公尺（124.98Nm³/min）

    ，110年8月4、5日平均每分鐘113.3立方公尺（113.3Nm³/mi

    n）、111年10月13日平均為每分鐘189.68立方公尺（189.68

    Nm³/min）、113年6月13、14日平均每分鐘137.93立方公尺

    （137.93Nm³/min）、113年8月13、14日平均每分鐘118.8立

    方公尺（118.8Nm³/min），均符合上開效能標準，是系爭設

    備並無效益不符合契約規定之瑕疵存在。惟被告為應付日益

    增加之火化大體數量，縮短每具大體火化之時間，如此一來

    ，火化爐旁之供氧風機即需注入更多氧氣至火化爐內助燃，

    廢氣量因此暴增，則輔助排風機需同時啟動，將廢氣加速推

    往排放煙道，然因廢氣內之大體油霧未完全燃燒，即被輔助

    排風機推往排放煙道，引入系爭設備之濾管集塵機，導致濾

    管表面被油霧披覆，造成壓差升高及過濾面積不足，降低過

    濾效率，系爭設備因而無法依原有之效能過濾火化大體所產

    生之廢氣，而過濾不及之廢氣只好從緊急排放煙囪排出，是

    系爭設備並無損壞或功能、效益不符契約規定之情況，廢氣

    從緊急排放煙囪排出不可歸責於原告。又因系爭設備無法啟

    用緊急排放口閥門自動控制連鎖功能，基於安全性考量，緊

    急排放口閥門只好常年開啟，因若緊急排放口閥門關閉，自

    動控制連鎖功能未啟用，假使爐內壓力過大（例如：大體火

    化時間過短，爐內需注入更多空氣，致廢氣消化不及），廢

    氣又未能從緊急排放口排出，將會發生「逆火」之情況（即

    瞬間爐火逆向從火化爐操作人員所在之入口衝出），如此一

    來，火化爐操作人員將發生危險，而也因緊急排放口閥門常

    開，在火化爐因大體火化速度太快，廢氣量超出系爭設備可

    處理之範圍 （出口排氣量每分鐘114.91立方公尺114.91Nm³

    /min）時，廢氣（黑煙）即會從緊急排放口排出。然而，姑

    且不論系爭設備是否有瑕疵存在及該瑕疵是否可歸責於原告

    ，系爭設備迄今仍在使用中，並無系爭契約第13條第4項所

    稱「全部無法使用」或「部分無法使用」之情事。從而，本

    件緊急排放口排放黑煙之原因，並非是系爭設備有瑕疵，而

    是火化爐產生之廢氣超出系爭設備可處理之範圍，被告所稱

    濾管表面嚴重阻塞，係因系爭設備於東海火化場旺日每爐需

    燃燒8至9具棺木，燃燒時間不足，導致大體燃燒不完全，使

    濾管表面覆蓋油脂，降低系爭設備之過濾效能，解決方法為

    調整並管控東海火化場火化使用量至每爐6具以下，確保棺

    木及大體燃燒完全，是被告主張之瑕疵並非系爭設備之問題

    ，而是被告使用之方式不當所致，實不可歸責於原告，爰依

    系爭契約第11條第1項之約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

    ：㈠被告應給付原告565,110元，及自112年12月27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

    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原告所承攬施作之空氣污染防制設備（即系爭設備）濾管集

    塵器，未於保固期間更換濾材，過濾面積不足及觸媒陶瓷纖

    維濾管（下簡稱濾管）壓差過高，無法使緊急排放口呈現自

    動控制連鎖控制之正常效用，以致火化爐燃燒產生之黑煙無

    法全部導入空污防制系統內進行過濾，直接由緊急排放口排

    出黑煙，被告自得依契約第13條第4項規定，就設備無法正

    常使用期間不計入保固期，迄今保固期尚未屆至，原告起訴

    請求發還保固保證金，自屬無由。按系爭契約所附之「服務

    建議書」第4.6.1條、第4.6.2條之約定，保固範圍包含全部

    工程之設備設施及零組件，如有耗材（備品）需進行更換，

    業主（即被告）擁有決定權限，且該服務建議書依系爭契約

    第1條第1項規定，亦屬契約之一部，雙方均有遵守義務。又

    原告於投標時所提出之服務建議書即已明白揭示，投標此案

    件之最大解決目標之一即為解決火化爐排放黑煙之問題，再

    觀諸被告機關之「基本需求說明書」第三條（一）、（二）

    記載系爭設備之功能需求，包含：（一）1.空氣污染防治設

    備啟動後應與既有火化爐爐內壓力呈現自動控制連鎖。6.廢

    氣緊急排放系統之手動操作及自動控制連鎖功能。10.廢氣

    緊急排放系統，其自動控制功能所採用之控制閥門均採獨立

    式自動空壓驅動系統控制運轉，閥門採全開全閉型。11.整

    體空氣污染防治設備之自動控制系統應具有自動運算功能，

    下達正確指令以保護整體系統運轉順暢與安全；並於系統啟

    動後將整體之自動控制連鎖整合至主控制盤內以保障完工後

    運轉操作之安全性與效率之提昇。15.戴奧辛去除設備功能

    需達到固定污染源戴奧辛排放標準；(二)4.廢氣緊急排放系

    統，避免因廢氣溫度過高造成空氣污染防制系統後續設備燒

    毀損壞，且可於空氣污染防制系統故障時，保持火化爐仍可

    獨立繼續運轉，不致造成火化棺木中途停止之緊急事故。上

    開「基本需求說明書」所載之設備需求及效能，依據原告投

    標時所提出之「服務建議書」亦有相同記載，是系爭設備之

    效能除要求戴奧辛排放標準外，尚需系爭設備啟動後應「與

    火化爐爐內壓力應有自動控制連鎖」，並將「整體之自動控

    制連鎖整合」，又緊急排放系統功能係為避免設備異常導致

    火化過程發生緊急事故，故緊急排放閥門應為自動控制運轉

    及全閉，始符契約效益及需求，易言之，「火化爐之煙囪」

    只能作為「緊急排放口」，而非常態排放黑煙，否則機關耗

    費千萬元之預算建置系爭空氣汙染防制設備即無實益。

　㈡系爭設備於109年10月26日辦理第一次驗收未通過，該驗收紀

    錄記載「火化爐煙囪偶有排放少許黑煙，顯未進入空污設備

    ，請廠商持續觀察確認原因並改善」等文字，並於同年11月

    27日辦理第二次驗收通過，第二次驗收紀錄記載「火化爐煙

    囪偶有黑煙排放已改善，後續由廠商持續保固維護」等語，

    是依上開記載火化爐不得排放黑煙一節，確為保固範圍之一

    。又被告於112年8月17日中市生東字第1120007363號函通知

    原告，據上開函文可知火化爐於燃燒大體及棺木時所產生之

    廢氣，無法正常排入系爭設備內，並藉由系爭設備內之濾材

    過濾後將氣體排出，而是「常態性」逕將廢氣（黑煙）由緊

    急排放口（即火化爐支煙囪）排出，顯有系爭契約第13條第

    2項規定效益不符合契約規定之情形，被告自得依系爭契約

    第13條第4項規定，暫停計算保固期間並通知原告改善，然

    原告迄今未見有何改善之舉，保固期間尚未屆至，原告自無

    從請求發還保固保證金。另觀諸系爭契約第13條第2項、第3

    項之規定，已明確約定在保固期內發現有損裂、坍塌、損壞

    、功能或效益不符合契約約定者，除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

    原告之事由所致者外，即屬原告應負保固責任之瑕疵，而系

    爭契約或驗收標準就每日燃燒大體之數量並未約定，何以原

    告僅以被告每日燃燒超過6具遺體即謂不可歸責於原告，況

    火化爐廠商即保捷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保捷公司）並未

    拒絕提供火化爐壓差數據，只須原告安裝「壓力檢出器」就

    可得知壓差數據，但原告並未安裝壓力檢出器，故原告就系

    爭設備無法正常發揮自動控制連鎖功能，以致燃燒大體時黑

    煙不斷從緊急排放口冒出，無法發揮應有之過濾效能，難認

    有何「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原告」所致之除外保固事

    由。是以，倘原告欲解免保固責任，自應由原告就系爭設備

    有何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原告之事由致無法藉由過濾設備

    排出廢氣之事實負舉證責任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⒈原

    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

    ，請准予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協議並簡化爭點如下（參本院卷第297至299頁之準備程

    序筆錄）。並依本案相關卷證或判決格式做部分文字修正或

    刪減文句。　　　

　㈠兩造不爭執事項：

　⒈原告於109年3月3日以18,837,000元承攬被告定作之「109 年

    東海火化場汰換空氣污染防制設備1套」(即系爭設備），雙

    方並簽訂財物採購契約（即系爭契約）。

　⒉系爭設備於109年10月26日辦理第一次驗收未通過，第一次驗

    收紀錄曾記載「火化爐煙囪偶有排放少許黑煙，顯未進入空

    污設備，請廠商持續觀察確認原因並改善」等文字，並於同

    年11月27日辦理第二次驗收通過，第二次驗收紀錄記載「火

    化爐煙囪偶有黑煙排放已改善，後續由廠商持續保固維護」

    等文字。

　⒊系爭設備原預定保固期為109年11月27日至112年11月26日，

    被告則於112年8月17日以中市生東字第1120007363號函通知

    原告：「三、查本處112年4月13日中市生東字第1120002891

    號函會議記錄決議三所載：『請貴公司於本（112）年度10月

    底前完成第1套空污設備全部濾材更換，並須恢復設備應有

    之功能。』…、「四、…濾管經表面清除粉塵後仍嚴重堵塞，

    致燃燒第1具棺木產生之廢氣及黑煙隨即由緊急排放口排出

    ，並非只有下午時段才有排放黑煙之情形，明顯為火化爐燃

    燒產生之黑煙無法全部導入空污防制系統內進行過濾等處理

    程序。」、「五、綜上所述，旨案第1套空污防制設備濾管

    已明顯無法正常發揮過濾廢氣之功能，整體功能或效益已明

    顯不符合契約規定，自112年8月1日起不計入保固期間」。

　⒋被告於113年2月17日以中市生東字第1130001422號函通知原

    告限期於113年3月31日前完成改善，再於同年3月14日以中

    市生東字第1130002241號函通知原告限期於113年3月18日前

    先行提出改善規劃及改善期程。

　⒌原告於113年3月18日以三鵬中字第113031801號函表示系爭設

    備效能不彰，係111年火化量遽增，相關改善責任非原告三

    鵬公司保固責任。

　⒍被告再於113年4月3日以中市生東字第1130002395號函通知原

    告未於期限內完成改善，被告機關將依契約條款第13條第3

    項：「保固期內發現之瑕疵，應由廠商於機關指定之合理期

    限內負責免費無條件改正。逾期不為改正者，機關得逕為處

    理，所需費用由廠商負擔，或動用保固保證金逕為處理，不

    足時向廠商追償。」辦理。

　⒎被告於113年1月9日召開之東海火化場第1套空氣污染防制設

    備改善討論會議，會議記錄記載「陸、委員意見：一、目前

    東海火化場旺日每爐需負荷8至9具棺木，燃燒時間不足將導

    致大體燃燒不完全，使濾管表面覆蓋油脂，降低空污防制設

    備之過濾效能。二、建議臺中市參考其他縣市火化量約為每

    爐6具，調整並管控東海火化場火化使用量，確保棺木及大

    體燃燒完全，避免排放戴奧辛等有毒汙染物。三、如短期內

    東海火化場無法立即降低火化量，請機關評估增加過濾面積

    之可行性」。

　⒏系爭設備於109年之招標程序係採「最有利標」。

　⒐原告投標時所提出之服務建議書，關於系爭設備「出口排氣

    量」設計為每秒3.67立方公尺（每分鐘220.14立方公尺，此

    為出口溫度250 ℃之狀態），經換算在標準狀態下（即1大氣

    壓，0 ℃）出口排氣量為每分鐘114.91立方公尺（114.91Nm³

    /min）（計算式：220.14平方公尺÷523/273）。

　⒑系爭設備歷年檢測排氣量（濕基平均排氣量），於109年10月

    3 0日、11月2日平均每分鐘124.98立方公尺（124.98Nm³/mi

    n），110年8月4、5日平均每分鐘113.3立方公尺（113.3Nm³

    /min）、111年10月13日平均為每分鐘189.68立方公尺（189

    .68Nm³/min）、113年6月13、14日平均每分鐘137.93立方公

    尺（137.93Nm³/min）、113年8月13、14日平均每分鐘118.8

    立方公尺（118.8Nm³/min）。

　㈡兩造爭執事項：

　⒈系爭設備是否有功能或效益不符合契約規定之瑕疵存在？如

    有瑕疵，該瑕疵是否屬系爭契約第13條第2項但書所列之事

    由？

　⒉被告依系爭契約第13條第4項規定，主張系爭設備自112年8 

    月1日起不計入保固期間，有無理由？

　⒊原告依系爭契約第1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發還保固金565,

    110元及給付遲延利息，有無理由？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

    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

    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

    駁回原告之請求。觀諸系爭契約第11條約定：「保固保證金

    於保固期滿且無待解決事項後30日內一次發還」；第13條㈠

    約定：「保固期：本履約標的自全部完成履約經驗收合格日

    之日起，由廠商保固非結構物3、結構物5年。」；第13條㈡

    約定：「本條所稱瑕疵，包括損裂、坍塌、損壞、功能或效

    益不符合契約規定等。但屬第14條第5款所載不可抗力或不

    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所致者，不在此限」；第13條㈣約定：

    「保固期內，採購標的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造成之瑕疵致

    全部無法使用時，該無法使用之期間不計入保固期；致部分

    採購標的無法使用者，該採部分採購標的無法使用之期間不

    計入保固期，並由機關通知廠商」。本件原告主張系爭設備

    可處理之容量均符合系爭契約之約定，並無效益不符合契約

    規定之瑕疵存在，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系

    爭契約所附之服務建議書1.3.2主辦機關需求三、設備功能

    要求㈠約定「1.空氣污染防制設備啟動後應與既有火化爐爐

    內壓力呈現自動控制連鎖」、「10.廢氣緊急排放系統，其

    自動控制功能所採用之控制閥門均採獨立式自動空壓驅動系

    統控制運轉，閥門採全開全閉型」、「11.整體空氣污染防

    制設備之自動控制系統應具有自動運算功能，下達正確指令

    以保護整體系統運轉順暢與安全；並於系統啟動後將整體之

    自動控制連鎖整合至主控制盤內以保障完工後運轉操作之安

    全性與效率之提昇」，而服務建議書為系爭契約之一部，此

    為兩造所不爭執，堪認前開服務建議書之約定為系爭設備應

    具備之功能及效益，先予敘明。

　㈡審諸被告曾於112年8月17日中市生東字第1120007363號函通

    知原告：「三、查本處112年4月13日中市生東字第11200028

    91號函會議記錄決議三所載：『請貴公司於本（112）年度10

    月底前完成第1套空污設備全部濾材更換，並須恢復設備應

    有之功能。』及112年8月4日中市生東字第1120006794號函會

    議記錄決議一所載：『第1套空氣污染防制設備濾管集塵器過

    濾面積不足及觸媒陶瓷纖維濾管（簡稱濾管）壓差過高，以

    致火化爐燃燒產生之黑煙無法全部導入空污防制系統內進行

    過濾等處理程序。』合先敘明。」、「四、……濾管經表面清

    除粉塵後仍嚴重堵塞，致燃燒第1具棺木產生之廢氣及黑煙

    隨即由緊急排放口排出，並非只有下午時段才有排放黑煙之

    情形，明顯為火化爐燃燒產生之黑煙無法全部導入空污防制

    系統內進行過濾等處理程序。」、「五、綜上所述，旨案第

    1套空污防制設備濾管已明顯無法正常發揮過濾廢氣之功能

    ，整體功能或效益已明顯不符合契約規定，自112年8月1日

    起不計入保固期間。」，有前揭函文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

    105至107頁），且據被告提出112年7月23日黑煙由緊急排放

    口排放之照片為證（見本院卷第109頁），原告於本院審理

    時亦自承當初設計煙囪蓋子原本是要蓋起來的，只有在緊急

    的情況下才會自動開啟，但目前沒有常態蓋起來是因為無法

    取得爐壓數據等語，堪認系爭設備之緊急排放口目前為常態

    性開啟，顯未符合服務建議書約定之自動控制連鎖效能，系

    爭設備既不符合系爭契約約定之效能，被告依系爭契約第13

    條㈣約定於系爭設備無法使用之期間不計入保固期，自屬有

    據。

　㈢原告固主張系爭設備有配置自動控制連鎖整合之功能，但因

    啟動上開功能需連接爐壓數據，然保捷公司卻以連接爐壓數

    據，未來如火化爐發生問題，責任難以釐清為由，拒絕提供

    ，又因被告消極不予協助，故系爭設備自驗收啟用起，即未

    連接爐壓，而原告為求履約，故退而求其次，連接系爭設備

    之管道（偵測管壓數據），然因爐壓數據與管壓數據存有誤

    差，可能會導致自動控制連鎖系統判斷失準，緊急排放口閥

    門未能於緊急情況下及時開啟，造成火化爐操作人員發生危

    險，故被告不敢將緊急排放口閥門關閉，只能使之常態開啟

    等語，然依保捷公司員工陳柏伸到庭證稱：「原告於開會過

    程中有提出要安裝壓力檢出器，我們不曉得它設計的程式跟

    功能運轉要接什麼、要做什麼，因為火化爐是高溫運轉設備

    ，所以在會議上我們回覆以不影響火化爐的控制為主，沒有

    拒絕讓原告安裝，我們是不同意他們直接接我們的控制，但

    他可以接壓力出去，我們沒有拒絕他們接我們的爐壓。」等

    語（見本院卷第281至282頁），實與原告所稱保捷公司拒絕

    原告連接火化爐爐壓數據之原因事實不符。

　㈣再依原告公司員工鄭才良到庭證稱：「（被告訴訟代理人吳

    紹貴律師問：你們發現沒有辦法自動控制時你怎麼做，除了

    你剛講的之外，你還嘗試做了那些事？）就只能裝在我們管

    道壓力上。（被告訴訟代理人吳紹貴律師問：你有請那個再

    去跟保捷公司講通嗎？）有，9月28日我們有開會。（被告

    訴訟代理人吳紹貴律師問：9月28日之後呢？）我們前面陸

    陸續續就到9月28日，那時到工程已經快要結束，他就是不

    讓我們接。（被告訴訟代理人吳紹貴律師問：剛剛證人有說

    他沒有不讓你們接，9月28日後你有沒有再去聯絡，跟再保

    捷公司講嗎？）他前面就是不讓我們接，我們後面要怎麼聯

    絡，他在會議上就不讓我們接，我們一定是要透過機關來跟

    保捷公司協調。」等語，核與原告於審理時自承首次開會的

    時候保捷公司不同意，之後就沒有向被告提出要求協調保捷

    公司讓原告裝設壓力檢出器等語相符，足徵原告所述被告消

    極不予協調等情，並不可採。

　㈤是以，原告既未能證明系爭設備不符系爭契約所約定之效能

    ，有何屬系爭契約第14條第5款所載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

    廠商之事由，依首揭說明，被告依系爭契約第13條第4項約

    定自112年8月1日起將系爭設備無法使用之期間不計入保固

    期，即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契約第1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發

    還保固金565,110元及給付自112年12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

    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據，併予駁回

    。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經

    審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併

    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6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陳文爵

　　　　　　　　　　　　　　　　　　法　官　陳冠霖

　　　　　　　　　　　　　　　　　　法　官　陳雅郁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9 　　日

　　　　　　　　　　　　　　　　　　書記官　丁于真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086號

原      告  三鵬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鄭清根  

訴訟代理人  蔡其展律師

被      告  臺中市生命禮儀管理處



法定代理人  柯宏黛  

訴訟代理人  黃啟翔律師

            吳紹貴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發還保固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5月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民國109年3月3日承攬被告定作之「109年東海火化場汰換空氣汙染防制設備」（下稱系爭設備）1套，承攬報酬約定為新臺幣（下同）18,837,000元，兩造並簽訂財物採購契約（下稱系爭契約），系爭設備原告已於109年9月28日完工，並經被告於109年11月27日驗收通過，依系爭契約之規定，系爭設備之保固期為3年，保固期間自109年11月27日起至112年11月26日止，原告並依約繳納保固保證金565,110元。系爭設備之保固期滿後，依系爭契約第11條第1項之規定，被告應於上開保固期屆滿後之30日即112年12月26日前發還保固保證金，然被告屆期仍未發還，被告竟以系爭設備因濾管表面嚴重阻塞，致燃燒第1具棺木產生之廢氣及黑煙隨即由緊急排放口排出，現有濾管已無法發揮正常過濾廢氣功能，要求原告需將全部濾管更換，且自112年8月1日起，不計入保固期間，原告需完成瑕疵改善，並至保固期滿，始發還保固保證金。惟按本條所稱瑕疵，包括損裂、坍塌、損壞、功能或效益不符合契約規定等。但屬第14條第5款所載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所致者，不在此限。系爭契約第13條第2項定有明文。系爭設備之運作原理為「使火化大體所產生之廢氣進入系爭設備之濾管集塵機過濾後排出」，而系爭設備每分鐘可處理之氣體體積，依原告投標時所提出之服務建議書記載，出口排氣量可達每秒3.67立方公尺（3.67M3/sec），即每分鐘220.14立方公尺（220.14M3/min at 250℃），經換算在標準狀態下（即1大氣壓，0℃）為每分鐘114.91立方公尺（114.91NM3/min at0℃），而上開效能標準係經過被告認可（本件採最有利標），且系爭設備歷年檢測排氣量（濕基平均排氣量），於109年10月30日、11月2日平均每分鐘124.98立方公尺（124.98Nm³/min），110年8月4、5日平均每分鐘113.3立方公尺（113.3Nm³/min）、111年10月13日平均為每分鐘189.68立方公尺（189.68Nm³/min）、113年6月13、14日平均每分鐘137.93立方公尺（137.93Nm³/min）、113年8月13、14日平均每分鐘118.8立方公尺（118.8Nm³/min），均符合上開效能標準，是系爭設備並無效益不符合契約規定之瑕疵存在。惟被告為應付日益增加之火化大體數量，縮短每具大體火化之時間，如此一來，火化爐旁之供氧風機即需注入更多氧氣至火化爐內助燃，廢氣量因此暴增，則輔助排風機需同時啟動，將廢氣加速推往排放煙道，然因廢氣內之大體油霧未完全燃燒，即被輔助排風機推往排放煙道，引入系爭設備之濾管集塵機，導致濾管表面被油霧披覆，造成壓差升高及過濾面積不足，降低過濾效率，系爭設備因而無法依原有之效能過濾火化大體所產生之廢氣，而過濾不及之廢氣只好從緊急排放煙囪排出，是系爭設備並無損壞或功能、效益不符契約規定之情況，廢氣從緊急排放煙囪排出不可歸責於原告。又因系爭設備無法啟用緊急排放口閥門自動控制連鎖功能，基於安全性考量，緊急排放口閥門只好常年開啟，因若緊急排放口閥門關閉，自動控制連鎖功能未啟用，假使爐內壓力過大（例如：大體火化時間過短，爐內需注入更多空氣，致廢氣消化不及），廢氣又未能從緊急排放口排出，將會發生「逆火」之情況（即瞬間爐火逆向從火化爐操作人員所在之入口衝出），如此一來，火化爐操作人員將發生危險，而也因緊急排放口閥門常開，在火化爐因大體火化速度太快，廢氣量超出系爭設備可處理之範圍 （出口排氣量每分鐘114.91立方公尺114.91Nm³/min）時，廢氣（黑煙）即會從緊急排放口排出。然而，姑且不論系爭設備是否有瑕疵存在及該瑕疵是否可歸責於原告，系爭設備迄今仍在使用中，並無系爭契約第13條第4項所稱「全部無法使用」或「部分無法使用」之情事。從而，本件緊急排放口排放黑煙之原因，並非是系爭設備有瑕疵，而是火化爐產生之廢氣超出系爭設備可處理之範圍，被告所稱濾管表面嚴重阻塞，係因系爭設備於東海火化場旺日每爐需燃燒8至9具棺木，燃燒時間不足，導致大體燃燒不完全，使濾管表面覆蓋油脂，降低系爭設備之過濾效能，解決方法為調整並管控東海火化場火化使用量至每爐6具以下，確保棺木及大體燃燒完全，是被告主張之瑕疵並非系爭設備之問題，而是被告使用之方式不當所致，實不可歸責於原告，爰依系爭契約第11條第1項之約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565,110元，及自112年12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原告所承攬施作之空氣污染防制設備（即系爭設備）濾管集塵器，未於保固期間更換濾材，過濾面積不足及觸媒陶瓷纖維濾管（下簡稱濾管）壓差過高，無法使緊急排放口呈現自動控制連鎖控制之正常效用，以致火化爐燃燒產生之黑煙無法全部導入空污防制系統內進行過濾，直接由緊急排放口排出黑煙，被告自得依契約第13條第4項規定，就設備無法正常使用期間不計入保固期，迄今保固期尚未屆至，原告起訴請求發還保固保證金，自屬無由。按系爭契約所附之「服務建議書」第4.6.1條、第4.6.2條之約定，保固範圍包含全部工程之設備設施及零組件，如有耗材（備品）需進行更換，業主（即被告）擁有決定權限，且該服務建議書依系爭契約第1條第1項規定，亦屬契約之一部，雙方均有遵守義務。又原告於投標時所提出之服務建議書即已明白揭示，投標此案件之最大解決目標之一即為解決火化爐排放黑煙之問題，再觀諸被告機關之「基本需求說明書」第三條（一）、（二）記載系爭設備之功能需求，包含：（一）1.空氣污染防治設備啟動後應與既有火化爐爐內壓力呈現自動控制連鎖。6.廢氣緊急排放系統之手動操作及自動控制連鎖功能。10.廢氣緊急排放系統，其自動控制功能所採用之控制閥門均採獨立式自動空壓驅動系統控制運轉，閥門採全開全閉型。11.整體空氣污染防治設備之自動控制系統應具有自動運算功能，下達正確指令以保護整體系統運轉順暢與安全；並於系統啟動後將整體之自動控制連鎖整合至主控制盤內以保障完工後運轉操作之安全性與效率之提昇。15.戴奧辛去除設備功能需達到固定污染源戴奧辛排放標準；(二)4.廢氣緊急排放系統，避免因廢氣溫度過高造成空氣污染防制系統後續設備燒毀損壞，且可於空氣污染防制系統故障時，保持火化爐仍可獨立繼續運轉，不致造成火化棺木中途停止之緊急事故。上開「基本需求說明書」所載之設備需求及效能，依據原告投標時所提出之「服務建議書」亦有相同記載，是系爭設備之效能除要求戴奧辛排放標準外，尚需系爭設備啟動後應「與火化爐爐內壓力應有自動控制連鎖」，並將「整體之自動控制連鎖整合」，又緊急排放系統功能係為避免設備異常導致火化過程發生緊急事故，故緊急排放閥門應為自動控制運轉及全閉，始符契約效益及需求，易言之，「火化爐之煙囪」只能作為「緊急排放口」，而非常態排放黑煙，否則機關耗費千萬元之預算建置系爭空氣汙染防制設備即無實益。

　㈡系爭設備於109年10月26日辦理第一次驗收未通過，該驗收紀錄記載「火化爐煙囪偶有排放少許黑煙，顯未進入空污設備，請廠商持續觀察確認原因並改善」等文字，並於同年11月27日辦理第二次驗收通過，第二次驗收紀錄記載「火化爐煙囪偶有黑煙排放已改善，後續由廠商持續保固維護」等語，是依上開記載火化爐不得排放黑煙一節，確為保固範圍之一。又被告於112年8月17日中市生東字第1120007363號函通知原告，據上開函文可知火化爐於燃燒大體及棺木時所產生之廢氣，無法正常排入系爭設備內，並藉由系爭設備內之濾材過濾後將氣體排出，而是「常態性」逕將廢氣（黑煙）由緊急排放口（即火化爐支煙囪）排出，顯有系爭契約第13條第2項規定效益不符合契約規定之情形，被告自得依系爭契約第13條第4項規定，暫停計算保固期間並通知原告改善，然原告迄今未見有何改善之舉，保固期間尚未屆至，原告自無從請求發還保固保證金。另觀諸系爭契約第13條第2項、第3項之規定，已明確約定在保固期內發現有損裂、坍塌、損壞、功能或效益不符合契約約定者，除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原告之事由所致者外，即屬原告應負保固責任之瑕疵，而系爭契約或驗收標準就每日燃燒大體之數量並未約定，何以原告僅以被告每日燃燒超過6具遺體即謂不可歸責於原告，況火化爐廠商即保捷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保捷公司）並未拒絕提供火化爐壓差數據，只須原告安裝「壓力檢出器」就可得知壓差數據，但原告並未安裝壓力檢出器，故原告就系爭設備無法正常發揮自動控制連鎖功能，以致燃燒大體時黑煙不斷從緊急排放口冒出，無法發揮應有之過濾效能，難認有何「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原告」所致之除外保固事由。是以，倘原告欲解免保固責任，自應由原告就系爭設備有何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原告之事由致無法藉由過濾設備排出廢氣之事實負舉證責任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協議並簡化爭點如下（參本院卷第297至299頁之準備程序筆錄）。並依本案相關卷證或判決格式做部分文字修正或刪減文句。　　　

　㈠兩造不爭執事項：

　⒈原告於109年3月3日以18,837,000元承攬被告定作之「109 年東海火化場汰換空氣污染防制設備1套」(即系爭設備），雙方並簽訂財物採購契約（即系爭契約）。

　⒉系爭設備於109年10月26日辦理第一次驗收未通過，第一次驗收紀錄曾記載「火化爐煙囪偶有排放少許黑煙，顯未進入空污設備，請廠商持續觀察確認原因並改善」等文字，並於同年11月27日辦理第二次驗收通過，第二次驗收紀錄記載「火化爐煙囪偶有黑煙排放已改善，後續由廠商持續保固維護」等文字。

　⒊系爭設備原預定保固期為109年11月27日至112年11月26日，被告則於112年8月17日以中市生東字第1120007363號函通知原告：「三、查本處112年4月13日中市生東字第1120002891號函會議記錄決議三所載：『請貴公司於本（112）年度10月底前完成第1套空污設備全部濾材更換，並須恢復設備應有之功能。』…、「四、…濾管經表面清除粉塵後仍嚴重堵塞，致燃燒第1具棺木產生之廢氣及黑煙隨即由緊急排放口排出，並非只有下午時段才有排放黑煙之情形，明顯為火化爐燃燒產生之黑煙無法全部導入空污防制系統內進行過濾等處理程序。」、「五、綜上所述，旨案第1套空污防制設備濾管已明顯無法正常發揮過濾廢氣之功能，整體功能或效益已明顯不符合契約規定，自112年8月1日起不計入保固期間」。

　⒋被告於113年2月17日以中市生東字第1130001422號函通知原告限期於113年3月31日前完成改善，再於同年3月14日以中市生東字第1130002241號函通知原告限期於113年3月18日前先行提出改善規劃及改善期程。

　⒌原告於113年3月18日以三鵬中字第113031801號函表示系爭設備效能不彰，係111年火化量遽增，相關改善責任非原告三鵬公司保固責任。

　⒍被告再於113年4月3日以中市生東字第1130002395號函通知原告未於期限內完成改善，被告機關將依契約條款第13條第3項：「保固期內發現之瑕疵，應由廠商於機關指定之合理期限內負責免費無條件改正。逾期不為改正者，機關得逕為處理，所需費用由廠商負擔，或動用保固保證金逕為處理，不足時向廠商追償。」辦理。

　⒎被告於113年1月9日召開之東海火化場第1套空氣污染防制設備改善討論會議，會議記錄記載「陸、委員意見：一、目前東海火化場旺日每爐需負荷8至9具棺木，燃燒時間不足將導致大體燃燒不完全，使濾管表面覆蓋油脂，降低空污防制設備之過濾效能。二、建議臺中市參考其他縣市火化量約為每爐6具，調整並管控東海火化場火化使用量，確保棺木及大體燃燒完全，避免排放戴奧辛等有毒汙染物。三、如短期內東海火化場無法立即降低火化量，請機關評估增加過濾面積之可行性」。

　⒏系爭設備於109年之招標程序係採「最有利標」。

　⒐原告投標時所提出之服務建議書，關於系爭設備「出口排氣量」設計為每秒3.67立方公尺（每分鐘220.14立方公尺，此為出口溫度250 ℃之狀態），經換算在標準狀態下（即1大氣壓，0 ℃）出口排氣量為每分鐘114.91立方公尺（114.91Nm³/min）（計算式：220.14平方公尺÷523/273）。

　⒑系爭設備歷年檢測排氣量（濕基平均排氣量），於109年10月3 0日、11月2日平均每分鐘124.98立方公尺（124.98Nm³/min），110年8月4、5日平均每分鐘113.3立方公尺（113.3Nm³/min）、111年10月13日平均為每分鐘189.68立方公尺（189.68Nm³/min）、113年6月13、14日平均每分鐘137.93立方公尺（137.93Nm³/min）、113年8月13、14日平均每分鐘118.8立方公尺（118.8Nm³/min）。

　㈡兩造爭執事項：

　⒈系爭設備是否有功能或效益不符合契約規定之瑕疵存在？如有瑕疵，該瑕疵是否屬系爭契約第13條第2項但書所列之事由？

　⒉被告依系爭契約第13條第4項規定，主張系爭設備自112年8 月1日起不計入保固期間，有無理由？

　⒊原告依系爭契約第1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發還保固金565,110元及給付遲延利息，有無理由？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觀諸系爭契約第11條約定：「保固保證金於保固期滿且無待解決事項後30日內一次發還」；第13條㈠約定：「保固期：本履約標的自全部完成履約經驗收合格日之日起，由廠商保固非結構物3、結構物5年。」；第13條㈡約定：「本條所稱瑕疵，包括損裂、坍塌、損壞、功能或效益不符合契約規定等。但屬第14條第5款所載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所致者，不在此限」；第13條㈣約定：「保固期內，採購標的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造成之瑕疵致全部無法使用時，該無法使用之期間不計入保固期；致部分採購標的無法使用者，該採部分採購標的無法使用之期間不計入保固期，並由機關通知廠商」。本件原告主張系爭設備可處理之容量均符合系爭契約之約定，並無效益不符合契約規定之瑕疵存在，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系爭契約所附之服務建議書1.3.2主辦機關需求三、設備功能要求㈠約定「1.空氣污染防制設備啟動後應與既有火化爐爐內壓力呈現自動控制連鎖」、「10.廢氣緊急排放系統，其自動控制功能所採用之控制閥門均採獨立式自動空壓驅動系統控制運轉，閥門採全開全閉型」、「11.整體空氣污染防制設備之自動控制系統應具有自動運算功能，下達正確指令以保護整體系統運轉順暢與安全；並於系統啟動後將整體之自動控制連鎖整合至主控制盤內以保障完工後運轉操作之安全性與效率之提昇」，而服務建議書為系爭契約之一部，此為兩造所不爭執，堪認前開服務建議書之約定為系爭設備應具備之功能及效益，先予敘明。

　㈡審諸被告曾於112年8月17日中市生東字第1120007363號函通知原告：「三、查本處112年4月13日中市生東字第1120002891號函會議記錄決議三所載：『請貴公司於本（112）年度10月底前完成第1套空污設備全部濾材更換，並須恢復設備應有之功能。』及112年8月4日中市生東字第1120006794號函會議記錄決議一所載：『第1套空氣污染防制設備濾管集塵器過濾面積不足及觸媒陶瓷纖維濾管（簡稱濾管）壓差過高，以致火化爐燃燒產生之黑煙無法全部導入空污防制系統內進行過濾等處理程序。』合先敘明。」、「四、……濾管經表面清除粉塵後仍嚴重堵塞，致燃燒第1具棺木產生之廢氣及黑煙隨即由緊急排放口排出，並非只有下午時段才有排放黑煙之情形，明顯為火化爐燃燒產生之黑煙無法全部導入空污防制系統內進行過濾等處理程序。」、「五、綜上所述，旨案第1套空污防制設備濾管已明顯無法正常發揮過濾廢氣之功能，整體功能或效益已明顯不符合契約規定，自112年8月1日起不計入保固期間。」，有前揭函文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05至107頁），且據被告提出112年7月23日黑煙由緊急排放口排放之照片為證（見本院卷第109頁），原告於本院審理時亦自承當初設計煙囪蓋子原本是要蓋起來的，只有在緊急的情況下才會自動開啟，但目前沒有常態蓋起來是因為無法取得爐壓數據等語，堪認系爭設備之緊急排放口目前為常態性開啟，顯未符合服務建議書約定之自動控制連鎖效能，系爭設備既不符合系爭契約約定之效能，被告依系爭契約第13條㈣約定於系爭設備無法使用之期間不計入保固期，自屬有據。

　㈢原告固主張系爭設備有配置自動控制連鎖整合之功能，但因啟動上開功能需連接爐壓數據，然保捷公司卻以連接爐壓數據，未來如火化爐發生問題，責任難以釐清為由，拒絕提供，又因被告消極不予協助，故系爭設備自驗收啟用起，即未連接爐壓，而原告為求履約，故退而求其次，連接系爭設備之管道（偵測管壓數據），然因爐壓數據與管壓數據存有誤差，可能會導致自動控制連鎖系統判斷失準，緊急排放口閥門未能於緊急情況下及時開啟，造成火化爐操作人員發生危險，故被告不敢將緊急排放口閥門關閉，只能使之常態開啟等語，然依保捷公司員工陳柏伸到庭證稱：「原告於開會過程中有提出要安裝壓力檢出器，我們不曉得它設計的程式跟功能運轉要接什麼、要做什麼，因為火化爐是高溫運轉設備，所以在會議上我們回覆以不影響火化爐的控制為主，沒有拒絕讓原告安裝，我們是不同意他們直接接我們的控制，但他可以接壓力出去，我們沒有拒絕他們接我們的爐壓。」等語（見本院卷第281至282頁），實與原告所稱保捷公司拒絕原告連接火化爐爐壓數據之原因事實不符。

　㈣再依原告公司員工鄭才良到庭證稱：「（被告訴訟代理人吳紹貴律師問：你們發現沒有辦法自動控制時你怎麼做，除了你剛講的之外，你還嘗試做了那些事？）就只能裝在我們管道壓力上。（被告訴訟代理人吳紹貴律師問：你有請那個再去跟保捷公司講通嗎？）有，9月28日我們有開會。（被告訴訟代理人吳紹貴律師問：9月28日之後呢？）我們前面陸陸續續就到9月28日，那時到工程已經快要結束，他就是不讓我們接。（被告訴訟代理人吳紹貴律師問：剛剛證人有說他沒有不讓你們接，9月28日後你有沒有再去聯絡，跟再保捷公司講嗎？）他前面就是不讓我們接，我們後面要怎麼聯絡，他在會議上就不讓我們接，我們一定是要透過機關來跟保捷公司協調。」等語，核與原告於審理時自承首次開會的時候保捷公司不同意，之後就沒有向被告提出要求協調保捷公司讓原告裝設壓力檢出器等語相符，足徵原告所述被告消極不予協調等情，並不可採。

　㈤是以，原告既未能證明系爭設備不符系爭契約所約定之效能，有何屬系爭契約第14條第5款所載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依首揭說明，被告依系爭契約第13條第4項約定自112年8月1日起將系爭設備無法使用之期間不計入保固期，即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契約第1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發還保固金565,110元及給付自112年12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據，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經審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6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陳文爵

　　　　　　　　　　　　　　　　　　法　官　陳冠霖

　　　　　　　　　　　　　　　　　　法　官　陳雅郁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9 　　日

　　　　　　　　　　　　　　　　　　書記官　丁于真



